
7.2.1 节约集约利用土地，评价总分值为 20 分，并按下列规则评分： 

1 对于住宅建筑，根据其所在居住街坊人均住宅用地指标按表 7.2.1-1 的规

则评分。 
表 7.2.1-1 居住街坊人均住宅用地指标评分规则 

建 筑 气

候区划 

人均住宅用地指标 A（m2） 
得分 平均 3 层

及以下 平均 4~6 层 平均 7~9
层 

平均 10~18
层 

平均 19 层及

以上 

I、VII 
33＜A≤36 29＜A≤32 21＜A≤22 17＜A≤19 12＜A≤13 15 

A≤33 A≤29 A≤21 A≤17 A≤12 20 

Ⅱ、Ⅵ 
33＜A≤36 27＜A≤30 20＜A≤21 16＜A≤17 12＜A≤13 15 

A≤33 A≤27 A≤20 A≤16 A≤12 20 
Ⅲ、

Ⅳ、Ⅴ 
33＜A≤36 24＜A≤27 19＜A≤20 15＜A≤16 11＜A≤12 15 

A≤33 A≤24 A≤19 A≤15 A≤11 20 

2 对于公共建筑，根据不同功能建筑的容积率（R）按表 7.2.1-2 的规则评分。 
表 7.2.1-2 公共建筑容积率（R）评分规则 

行政办公、商务办公、商业金融、

旅馆饭店、交通枢纽等 
教育、文化、体育、医疗卫生、

社会福利等 得分 

1.0≤R＜1.5 0.5≤R＜0.8 8 
1.5≤R＜2.5 R≥2.0 12 
2.5≤R＜3.5 0.8≤R＜1.5 16 

R≥3.5 1.5≤R＜2.0 20 

【条文说明扩展】 

建设项目整体指标应满足所在地控制性详细规划的要求，通常是通过规划许

可的“规划条件”提出控制要求。 

第 1 款，《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标准》GB 50180 对居住区的最小规模即居住

街坊的人均住宅用地提出了明确的控制规定。居住街坊是指住宅建筑集中布局、

由支路等城市道路围合（一般为 2hm2～4hm2 住宅用地，约 300～1000 套住宅）

形成的居住基本单元。如果建设项目规模超过 4hm2，规划设计应开设道路对建

设项目场地进行分割并形成符合规模要求的居住街坊，划分居住街坊的道路是城

市道路（不可封闭管理）并应与城市道路系统有机衔接，分割后形成的居住街坊

为本条指标评价的基本单元。 

人均住宅用地指标计算方法是，居住街坊住宅用地面积与住宅总套数乘以所

在地户均人口数的积比值（保留整数位）；平均层数计算方法是，居住街坊内地

上住宅建筑总面积与住宅建筑首层占地总面积的比值（保留整数位）；住宅建筑

所在城市的气候区划，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《建筑气候区划标准》GB 50178 的



规定。人均住宅用地指标应扣除城市道路用地及其他非住宅用地，以街坊内净住

宅用地进行计算。 

第 2 款，在充分考虑公共建筑功能特征的基础上细分了建筑类型，一类是容

积率通常较高的行政办公、商务办公、商业金融、旅馆饭店、交通枢纽等设施，

另一类是容积率不宜太高的教育、文化、体育、医疗卫生、社会福利等公共服务

设施，并分别制定了评分规则。 

【具体评价方式】 

本条适用于各类民用建筑的预评价、评价。 

预评价查阅规划许可的“规划条件”、建设项目规划设计总平面图及其综合技

术指标或用地指标计算书。 

评价查阅预评价涉及内容的竣工文件，还查阅用地指标计算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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